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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当年休假遇上病假，该如何处理？
案情简介：
2018 年 1 月 1 日，王某与上

海某网络科技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
的劳动合同，合同到期日为2020
年12月31日。因王某累计工作已
满1年不满10年，故公司给予王
某每年 5 天法定带薪年假。2020
年 3 月，王某因腰椎盘突出向公
司申请病休2 个半月。2020 年12
月 1 日，公司提前通知王某不再
续签劳动合同，王某则于次日向
公司申请 2020 年度法定带薪年
休假，但公司回复因王某病休时
间过长，故对于其申请不予批
准。双方合同到期后，公司向王
某依法支付了终止合同的经济
补偿金，但双方仍对年休假事宜
存有争议，故王某向劳动仲裁委
员会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
付2020年度5天应休未休年假的
工资。

争议焦点：
王某2020年度存有长病假，

能否享受当年度法定带薪年休假？
裁决结果：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

例》之相关规定，因王某累计工
作满1年不满10年，且其于2020年
度申请病休的累计时间超过2个月
以上，故王某不再享受2020年度

法定带薪年休假。因此，王某要
求支付 2020 年度法定带薪年休
假折算工资，系于法无据，仲裁
委驳回其该项请求。

案件评析：
法定带薪年休假与病假是两

种不同类型且相互独立的法定假
期。概念上，年休假是指员工工作
满一定的工作年限后，每年可享
受的保留工作带薪连续休假，而
病假是指员工非因工负伤时，用
人单位根据员工本人实际参加工
作年限和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给
予其一定期限的医疗期。行使上，
年休假可以通过员工申请并经过
公司同意而实施，也可以由公司
根据生产、工作的需要对员工进
行自主安排。而病假的行使权在
于员工，员工在确有生病事实的
前提下，按照公司规章制度申请
病假，公司应当予以批准。

虽然年休假与病假是独立
存在的，但两者之间因法律规定
又存在某种关联。《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
年休假：（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
假，其休假天数多于年休假天数
的；（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
上且单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
职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
的职工，请病假累计 3 个月以上

的；（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
职工，请病假累计 4 个月以上
的”。《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
办法》第八条：“职工已享受当年
的年休假，年度内又出现条例第
四条第（二）、（三）、（四）、（五）项
规定情形之一的，不享受下一年
度的年休假。”

由此可见，为保证公司正常
的工作秩序，对于已休带薪事假
或长病假员工，根据当年度休年
休假情况，不再享受当年度或下
年度的年休假。本案中的王某当
年度存在长病假之情形，故公司
可依照上述规定处理本案。

此外，虽然年休假与病假是
独立存在的，但两者之间在申请
时仍会发生冲突。还是以本案为
例，员工王某2020年期间若不存

在上述长病假的情形，公司在合
同到期前安排王某休2020年带薪
年休假，但王某此时向公司提出
病假申请，并提供了相应的病假
证明。那么，当公司的年休假安排
与员工真实有效的病假申请发生
冲突时，公司应当按照年休假处理
还是应当按照病假处理呢？法律上
对此并未进行明确规定。但笔者认
为，回归到病假的概念和行使上，
因病假是员工因病而不能工作产
生的假期，作为员工的法定待遇，
其适用条件具有不可控制性，公司
不能强迫员工在病假期间劳动。病
假的行使权取决于员工，公司不能
故意不批员工真实有效的病假申
请，只要员工在请假手续的流程上
没有过错。因此，公司在未经员工
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年休假代
替病假，是变相地剥夺了员工请病
假的权利。所以不管是什么假期，
公司都无权代替员工就休假种类
做出相应选择。在实践中，如果公
司在规章制度中有类似于“请病假
之前必须先休完当年的年休假”之
规定，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免除自己
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应当属于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
效的约定。在我国的劳动法中，因
为两个假期的薪酬计算方式也完
全不同，所以强行要求重叠或者优
先执行，势必会侵犯到员工的合法
权益。 （金晶）

【案情简介】
2019 年 1 月，马先生进入本

市某网络公司从事行政工作，月
工资5000元。双方签订有一份劳
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至2021年
12月31日。2020年3月1日，马先
生在公司搬运橱柜过程中摔倒致
伤，造成腰椎体压缩性骨折。

负伤后，马先生处于持续就
医和休养状态，并先后在2020年
5月和2020年10月被认定为工伤
以及被鉴定为因工致残程度十
级。停工留薪期满后，马先生即主
动返岗上班，双方劳动关系仍处
于存续状态。

2020年12月中旬，马先生向网
络公司提出5天法定年休假申请，
但未获批准。双方经多次协商未果，
马先生遂于2021年2月15日申请
劳动仲裁，请求网络公司支付2020
年5天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仲裁
委员会立案后，依法予以受理。

审 理 中 ，马 先 生 表 示 ，其
2020 年度应享有 5 天法定年休
假，在网络公司未主动作统筹安
排的前提下，其要求在年底前将
未休年休假使用完毕并无不当。

网络公司则主张，马先生在
2020年已享受了8个月的停工留
薪期。且该期间公司仍按原工资
标准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保证
其享受工伤待遇，故申请人不应
再享受当年度年休假。

【争议焦点】
因工负伤停工留薪期是否计

入年休假假期？
【处理结果】
经仲裁委员

会主持，双方就
争议事项自愿达
成 如 下 调 解 方
案，网络公司同
意在2021年度统
筹安排马先生享
受完 2020 年 5 天
未休年休假，双
方无其他争议。

【分析点评】
停工留薪期是指职工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
暂停工作接受工伤治疗，但可继
续享受由所在用人单位按月支付
原工资福利待遇的期间。《上海市
工伤保险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
规定，停工留薪期一般不超过12
个月，具体期限根据定点医疗机
构出具的伤病情诊断意见确定。
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经鉴定
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延长，但延
长不得超过12个月。工伤人员评
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照
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享受伤残待
遇。工伤人员停工留薪期满后仍
需治疗的，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
遇。由此可见，设立停工留薪期的
初衷主要是保障工伤职工有一段
时间来充分恢复身体健康的同
时，避免因工伤而带来收入上的
减少，这是对于工伤职工的一种
强制性保护措施。

而年休假是指职工连续工作
满一定期间后，依法每年享有一
定时间的带薪假期。作为一项法
定休息权，也应受到法律保护。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五条规
定，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
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
排职工年休假。年休假在一个年
度内可以集中安排，也可以分段
安排，一般不跨年度安排。单位因
生产、工作特点确有必要跨年度
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可以跨一个

年度安排。
至于一些特殊情形，已被《职

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排除可享受
法定年休假之外。比如，职工依法
享受寒暑假，休假天数多于年休
假天数的；又如，职工请事假累计
20 天以上且用人单位按照规定
不扣工资的；再如，根据职工不同
的累计工作年限，累计病假超出
一定期限的，按《职工带薪年休假
条例》第四条规定，职工不享受当
年度年休假。但需要指出的是，
2008年9月人社部通过部门规章
的方式对其他假期与年休假的关
系又作出了一定的补充。《企业职
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六条
规定，职工依法享受的探亲假、婚
丧假、产假等国家规定的假期以
及因工伤停工留薪期间不计入年
休假假期。

回到本案中，马先生虽在
2020年度享受了8个月的停工留
薪期，但该期间不计入年休假假
期。且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应
视作正常出勤。因此，马先生另行
向网络公司主张5天法定年休假
确有依据。退而言之，即便马先生
因工负伤享受了 12 个月的停工
留薪期，致使其返岗上班时已属
于2021年度，用人单位仍应当正
常给予其上年度年休假。这是因
为停工留薪期是针对工伤职工的
特殊待遇，而法定年休假则是针对
全体职工的普惠式权利，上述两者
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最终，考虑到
双方劳动关系仍处于存续的状态，
双方当事人也接受了仲裁庭的调
解建议，即在2021年度将上年度5
天未休年休假使用完毕，从而避免
了矛盾的激化和升级。

当然，对于各类假期之间的
关系，特别是相关规定的更新及
补充，作为用人单位应当及时学
习和掌握，必要时可主动向有关
部门咨询了解，并考虑到政策法
规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顾松林）

【案例分析】

因工负伤停工留薪期，是否计入年休假假期？


